各金融监管局：

为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总局行政许可及报告事项分级分类授权体系，充分发挥金融监管支局贴身监管优势，根据《中国银保监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20年第7号），现就授权各金融监管局调整部分行政许可及报告事项监管层级通知如下：

一、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各金融监管局可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在确保监管工作质效的前提下，将部分行政许可及报告事项监管层级下放至金融监管支局。

二、可由金融监管支局受理、审查和决定的行政许可事项包括：

辖内中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名称变更；

辖内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变更营业场所（在现有营业场所同一地址范围内增加或减少使用面积的除外）。

三、可由金融监管支局承担监管职能的报告事项包括：

辖内中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变更营业场所、支行行长和专营机构分支机构负责人任职等；

辖内农村中小银行机构分支机构变更名称、变更营业场所，法人机构因房屋维修、增扩建等原因临时变更住所6个月以内的，法人机构因行政区划调整等发生变化而实际位置未变动的事项，以及县（市、区）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内审部门负责人、财务部门负责人、合规部门负责人、营业部负责人、支行行长，县（市、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农村信用联社营业部负责人和信用社主任任职等事项；

辖内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变更名称，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在现有营业场所同一地址范围内增加或减少使用面积，支公司、营业部经理，营销服务部主要负责人任职等事项；

辖内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名称、住所或营业场所变更，保险兼业代理法人机构授权分支机构代理保险业务，保险兼业代理法人机构变更对分支机构代理保险业务的授权，银行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变更保险代理业务责任部门或业务负责人。

四、金融监管支局承接相关行政许可及报告事项后，一并负责与之相应的许可证制发与管理。各金融监管局应统筹做好空白许可证调配。

五、各金融监管局应全面推进金融监管支局监管能力建设，建立健全监管事权下放评估机制，充分评估辖内各金融监管支局承接能力，并注意听取辖内银行保险机构意见。各金融监管局可根据评估结果，因地制宜、稳妥有序开展下放工作并做好相关事项交接，原则上应在2027年年底前完成上述行政许可和报告事项下放。

六、各金融监管局应根据相关事项下放情况，为金融监管支局配备必要的软硬件设备，有序设置辖内行政许可审批系统和许可证信息管理系统权限，并做好系统管理工作。相关系统权限设置应与此次下放事项保持一致，不得随意扩大支局负责的事项范围，系统管理权限原则上不下放支局。

七、相关事项下放后，各金融监管局应加强市场准入后评估，动态调整授权下放的相关事项，持续提升辖内市场准入工作的规范性、有效性，并指导金融监管支局做好事中事后监管衔接。金融监管分局在受理审批相关县域机构准入事项过程中，应加强与相关金融监管支局的监管联动和信息共享。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2025年10月24日
附：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授权调整部分行政许可及报告事项监管层级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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